赵县刘家庄村土地收储项目B区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公示本）

[bookmark: _GoBack]





委托单位：赵县赵州镇人民政府
编制单位：河北靓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编制日期：二 〇 二 二 年 十一 月	

企业概况
赵县刘家庄村土地收储项目B区地块位于石家庄市赵县刘家庄村东，东至龙腾街、南至永通路、西至福美未来城小区、北至农田。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114.79145°，北纬 37.75466°，总占地面积60877.10m2（约合91.32亩）。
本项目共有5个地块组成，1号地3745.5m2、2号地5169.2m2、3号地37064.1m2，4号地10451.8m2，5号地4446.5m2，地块历史至今一直为农用地。本项目地块历史至今未进行过工业生产经营活动。该项目地块规划用途为居住用地。
现场采样和检测
本项目土壤质量状况调查阶段采样工作于2022年10月6日~8日进行。现场共布设25个土壤监测点位，现场采集50组土壤样品，另采集5组土壤平行样品。全部由河北百润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实验室进行化验分析。
本项目调查采样全部由河北百润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技术人员根据制定的采样方案进行。采集的所有土壤样品全部由经​计量认证合格的河北百润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进行检测分析，目前已提供了全部检测样品的检测报告及质控报告。
地块土壤检测结果分析
根据对本项目地块土壤样品检测结果的分析统计，地块内测定的25个采样点位50组样品中，测定的重金属除六价铬外其他因子全部有检出，各因子检出浓度均未超过（GB 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相应筛选值；测定的VOCs、SVOCs均未检出；增测的多环芳烃、有机氯农药均未检出。综上，地块内土壤质量均符合《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质量标准，土壤环境质量状况良好，未受到地块内历史农业活动及周边生产活动的影响。
调查结论
根据本项目土壤检测报告统计分析结果，本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无需启动详细调查及风险评估工作。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本地块调查工作到该阶段（技术路线第二阶段）结束。
该地块拟规划为居住用地，地块按照《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中的第一类用地进行评价，根据监测结果分析，本地块达到一类用地标准，因此本地块可作为居住用地安全利用。

